
 

曾刚：规范信用卡业务经营，

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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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、陈晓 

近日，中国银保监会、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促进信

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》银保监规〔2022〕13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这一通知是自 2011 年《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银监会令

2011 年第 2 号）发布以来，关于信用卡监管又一全面详细的业务规章。 

当前，信用卡发展中存在增速持续下降，服务质效有待提高；潜在金

融风险呈现抬头趋势，经营管理过度“指标化”，消费者保护存在缺失等

问题。《通知》的发布，对于加强信用卡业务管理、提高商业银行服务质效、

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金融业务获得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 

 

规范商业银行的发卡策略和授信策略 

第一，强化信用卡发卡及授信业务管理。此次《通知》的发布，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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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发卡策略和授信策略，避免过度发卡

和过度授信行为，引导持卡人理性消费和科学消费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，《通

知》提出了若干重点要求，一是针对信用卡业务的经营管理，从战略管理、

绩效考核、资产质量管理、行为管理和员工培训五个方面提出要求，规定

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审慎稳健的信用卡发展战略，建立科学合理的绩

效考核指标体系和薪酬支付机制，特别是提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卡数

量、客户数量、市场占有率或者市场排名等作为单一或者主要考核指标，

从导向上避免过度营销。二是强化睡眠信用卡动态监测管理，将连续 18 个

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、溢缴款为零的卡片认定为长期睡

眠信用卡，要求占本机构总发卡数量的比例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 20%，

如商业银行发生超比例情况则会被要求停发新卡，同时银保监会还可根据

监管需要，动态调降长期睡眠信用卡的比例限制标准。三是加强统一授信

管理，商业银行需要根据客户信用状况、收入状况、财务状况等合理设置

单一客户的信用卡总授信额度上限，并纳入该客户在本机构所有授信额度

内实施统一管理。四是正式以监管文件形式要求落实“刚性扣减”，在授

信审批和调升授信额度（含临时调升额度）时，应当在该客户本机构信用

卡总授信额度内相应扣减累计已获其他机构信用卡授信额度，监测本机构

新发卡客户同时在其他机构申请信用卡情况，实施相应的额度扣减。五是

营销人员统一管理，避免非规范发卡行为，要求未经银行进行内部统一资

格认定，任何人员不得从事该机构信用卡发卡营销活动。 

第二，加强分期特别是现金业务管理。长期以来，分期业务带来的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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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收入和手续费收入已成为各行信用卡中心的首要收入来源，客观上各行

均有主动提高分期业务规模和利率的冲动，因此诞生了未出账单分期、自

动分期、现金分期等等模式。加之商业银行具有提高业务实际成本的需求，

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通过增加或变换收费科目、前置收费时间、多样化还

款方式等手段，也可以达到增收的目的，但对于消费者而言，可能由于产

品标准化程度不高或自身金融知识匮乏，导致在无意中选择了不利于本人

的业务模式，加重了融资成本。 

本次《通知》要求，银行应当严格规范信用卡分期业务管理，为客户

办理分期业务需要独立申请和审批，并以简明易懂方式进行信息披露；应

当与客户就每笔分期业务单独签订合同，不得与其他信用卡业务合同混同

或者捆绑签订。对于分期业务期限，要求不得超过 5 年，并严格控制属于

行业焦点的现金分期业务，要求单个客户额度不得超过 5 万元，期限不得

超过 2 年。对于收费水平，要求统一采用利息形式并明确相应的计息规则；

对于提前结清信用卡分期业务的，应按照实际占用的资金金额及期限计收

利息，从而杜绝了“砍头息”等行为。 

第三，加强合作机构管理。自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快速增长、线上消费

快速发展以来，为提高业务规模，信用卡行业在发卡营销和业务拓展中，

也不断加强和互联网机构的合作。特别是对于部分中小银行和后进入者，

通过与互联网平台或拥有大规模客群的机构合作导流，已经成为快速发卡

和提升规模的重要手段。但是上述业务开展中，由于急功近利和各方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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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的差异，这一合作模式在银行端暴露出高风险和高不良问题，在客户

端则存在侵害客户知情权以及个人信息的问题。此次《通知》，明确要求对

合作机构制定明确的准入、退出标准和管理审批程序，实行名单制管理；

核销业务办理时均需要通过自营网络平台；对合作推广的信用卡的发卡数

量和总授信额度分别设定 25%和 15%的上限；将合作机构的合作范围限定

于主营业务服务。 

另一方面，近年来由于业务规模和发卡量不断扩大，各行信用卡业务

不良额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，各行自身的清收力量已难以对不良资产做到

“全覆盖”和及时清收。因此，委托外部机构，以电催、上门、诉讼等方

式清收已成为行业普遍现象。在这一模式下，由于催收业务本身的敏感性

和合作机构良莠不齐，信用卡业务成为各行投诉的“重灾区”，而涉及催

收的投诉则占据了多数比例。此次《通知》要求银行应当落实催收管理主

体责任，严格制定并实施相关管理制度，规范催收行为，不得对与债务无

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。不断加强本机构催收能力建设，降低对外包催收的

依赖度，加强对外包催收机构的管理并做好信息公示。 

第四，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。《通知》要求商业银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

护审查制度和工作机制。明示信用卡息费成本和用卡的法律风险，不得进

行欺诈虚假宣传。通过公示渠道、配置人员等方式，避免投诉成为信用卡

服务的堵点。根据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规定，遵循“合法、正当、必要”

原则，严格保护好客户信息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3993


